网络集中培训的考勤与学时认定办法
为规范教师培训管理工作，经研究，对由教育部网络培训中心组织网络直播集中培训（班）的培训学时认定作如下规定：
1. 网络直播集中培训实现签到考勤制度，一般以半天为一个考勤与学时认定单元；每半天签到一次，迟到超过30分钟一般不再予以签到；教师因故如需提前离开集中培训会场，均须主动登记离开时间。
2. 教师本人的现场签到是培训学时认定的基本依据；每实际参加培训1个半天计4学时。早退的按实际参加时间折算培训学时。
3.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作业环节（包括“在线拓展学习”、“参加教学活动”和“提交作业”）的，计7学时。如参加网络集中培训学时小于8学时，其完成的作业环节将不予计入学时。
4. 参加培训的教师均须主动维护考勤纪律，凡弄虚作假者，一旦发现，教师发展中心将对其师德师风考核环节予以真实记录，并向其所在部门通报。
